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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2018年公共机构 
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，省级机关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现将《2018年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点》印发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 

 

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

2018年4月23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 

抄送：国管局节能司。 
 

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4月24日印发 
 

 

 

 

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
苏事管〔2018〕16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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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点 

 

2018年，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实施《江苏

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，

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牢固树立“五位一体”发展理念，全面学习

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

真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法规

政策和制度要求，坚持以建设节约型公共机构为主线，进一步完

善制度标准，强化监督考核，严格责任落实，实现全省公共机构

单位建筑面积能耗、人均综合能耗和人均用水量分别同比下降

2.5%、3%、4%的目标。 

一、明确工作总体思路 

2018年，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总体思路是加强对重点用能

单位管理，突出“标准化”建设的要求，抓好公共机构节能各项管

理工作的内容、流程、要求的标准化建设；围绕节能统计大数据

综合开发利用，积极创新节能管理方式，强化机制体制建设，推

进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信息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和智能化。 

二、突出重点任务落实 

（一）强化节能领导机构建设。根据实际情况，调整公布“江

苏省公共机构节能联席会议成员”，适时召开省公共机构节能联

席会议和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会议，传达贯彻国家、省委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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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有关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精神和要求。各地各部门要建立完善本

地本部门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机构和领导组织，明确管理部门、分

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员。 

（二）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严格按照《关于推进江苏省

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事管〔2017〕

93号）明确的目标任务、措施要求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确保2018

年底全省县（区、市）级以上党政机关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

各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党政机关垃圾分类

专项工作考核。 

（三）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管理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全面

贯彻落实《国管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

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管办发﹝2017﹞31号）精神，建立本级

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名录库，建立健全相应管理制度和工作制

度，加强监督考核，促进重点用能单位节能水平提升，发挥示范

引领作用。 

三、提高节能工作质量和效率 

（一）示范单位创建工作，继续开展节能、节水示范单位示

范创建工作，计划完成创建省级示范单位100家、省级能效领跑

者50家；完成国家示范单位52家及能效领跑者6家验收工作，组

织复核确认“十二五”省级节能示范单位；积极推动全省节水型单

位建设，实现90%省级机关、50%市级机关建成节水型单位。 

（二）扎实做好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，加强对能耗统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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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的分析和应用。认真做好能源资源统计工作，辖区内公共机构

必须全部纳入统计范围，通过数据会审和检查等手段提升统计质

量，确保统计数据准确性、可靠性和匹配性；要加大对统计数据

分析应用力度，通过数据分析，制定不同公共机构用能管理办法

和方式，制定行业、系统用能管理标准，有条件的地区、系统试

点开展定额管理和标准化管理。 

（三）继续对不同层级的节能工作开展考核、能源审计和能

源计量等工作，促进年度节能目标、任务和措施落实。各地区各

系统要认真组织对本级公共机构和下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

的考核工作，重点用能单位必须纳入检查考核的范围。要进一步

推进能源审计和水平衡测试工作，查找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中存在

的问题，深化计量工作，完善计量装置，做好能耗监测，推进节

能管理水平提升和节能技改措施落实，确保节能目标任务圆满完

成。 

（四）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新能源、新技术、新产品的

广泛应用。积极利用财政资金、引导资金以及社会资金等方式推

进公共机构建筑节能技术改造和新能源以及节能新产品、新技术

的应用。着力推动绿色集中办公区（行政中心）、绿色机房、绿

色食堂、绿色出行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充电桩建设。用能水

平较高的集中办公区（行政中心）必须实施能源审计，开展节能

改造，积极打造绿色行政中心或集中办公区。各设区市本级公共

机构利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推进综合性节能改造项目不少于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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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不少于2个。各设区市试点开展绿色机房改

造项目不少于1个。省本级公共机构和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集中办公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建比例原则上不低于车位数的

30%。 

（五）开展节能宣传周和日常节能宣传活动，继续推进节能

业务知识、节能管理、能耗统计等相关培训工作。在节能宣传周、

全国低碳日、中国水周等期间要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利用各种媒

体开展广泛宣传，引导公共机构干部职工践行绿色出行、绿色消

费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，带动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、践行绿色生

活。各设区市要协同本地区主流新闻媒体加大对“能效领跑者”

和节能示范单位的宣传力度。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机构节能业务培

训制度和机制，要分层、分级、分专项组织开展培训工作，增强

培训工作的针对性、有效性，着力提升各层次节能管理人员的业

务素质和能力水平，为实现节能目标任务打好坚实基础。 

四、加强节能工作管理创新和理论研究 

（一）加强节能管理工作创新。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

要大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机制的运用，培育和引进专业

化公司，在公共机构中试点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托管型项目。有条

件的地区、系统要进一步扩大定额管理和标准化管理的试点范

围，加强公共机构节能标准化管理的课题研究，探索推进工作创

新发展的新途径、新方法。 

（二）开展调查和研究，进行我省公共机构节能理论体系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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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。各地要认真总结梳理近几年特别是“十三五”以来公共机构节

能工作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深入查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，

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，找准工作重点，明晰发

展方向，推动工作均衡发展。各系统节能主管部门要根据行业和

系统节能管理特点，积极协同有关科研机构，加强理论研究，着

力建立具有江苏特色的行业系统节能教育、节能宣传、节能管理

理论体系，指导行业系统开展节能管理工作。 

进入新时代，展望新征程。2018年，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

任务艰巨，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牢固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

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，坚持改革创新、主动作为，为开创全省

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。 

 
 


